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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3-6号

张洪宝
乱堆、乱倒建
筑垃圾

张洪宝乱堆、
乱倒建筑垃圾

《山东省城市建
设管理条例》第
三十四条第一款
、第四十一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4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5-2号
耿立凯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耿立凯携带火
种进入泰山景

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9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6-4号
张军选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张军选携带火
种进入泰山景

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9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6-5号
孙一富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孙一富携带火
种进入泰山景

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9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7-1号
耿自强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耿自强携带火
种进入泰山景

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9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9-1号
冯时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冯时携带火种
进入泰山景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伍拾元（5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8

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4-1号
郝风华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郝风华携带火
种进入泰山景

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10

泰山执当处
字[2023]第

7-2号
李祥文

携带火种进入
泰山景区

李祥文携带火
种进入泰山景

区

《泰山风景名胜
区生态保护条例
》第十九条第一
款、第三十八条

罚款贰佰元（200.00）
泰安市泰山景
区综合行政执

法局
2023/3/10


